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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辦單位：      

檔　　號：114/030206/1
保存年限：5

  
    

便簽於 114年11月18日
  
人事室   

　

一、

  
查行政院於109年12月23日訂定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（  
構）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」供所屬各機關適用公  
務員服務法之相關人員參照辦理，先予敘明。   

二、

  
鑒於近年中共對港澳之政治控制與對臺統戰滲透持續加  
劇，行政院於114年9月10日配合修正前揭注意事項相關  
規定，本府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亦自即日起參照該  
注意事項配合辦理，其中有關赴港澳之通報作業部分詳  
述如下：   

(一)
  
不分平日或假日；亦不區分因公或非因公，行前均應至  
「差勤系統」及「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（網址：  
https://www.mac.gov.tw/cp.aspx?n=015A70099E11C8  
A8）進行登錄，並影送所屬機關留存。   

(二)
  
如非公務事由，應於「出境日3日前」填具「人員非因  
公務事由赴香港或澳門通報表」通報所屬機關。   

(三)
  
如在港澳期間臨時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，未及事前  
通報者，亦應於「返臺後1週內」，主動填具「人員赴  
香港或澳門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通報表」通報所屬  
機關，並由所屬機關通報陸委會。   

三、

  
本案擬以電子郵件轉知本校全體同仁知悉並配合辦理赴  
港澳之通報作業，另因人事行政總處刻正於差勤系統修  
正介面及掛載通報表作業，並增列警示文字，爰擬俟修  
正完竣後以併同以電子郵件轉知本校全體同仁配合辦理  
。   

四、

  
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  
敬陳　校長   

承辦單位 電話：02-25961567轉181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決行



裝

訂

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 共3頁

第2頁 共3頁

會辦單位：      

檔　　號：114/030206/1
保存年限：5

  
    

便簽於 114年11月18日
  
人事室   

　

一、

  
查行政院於109年12月23日訂定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（  
構）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」供所屬各機關適用公  
務員服務法之相關人員參照辦理，先予敘明。   

二、

  
鑒於近年中共對港澳之政治控制與對臺統戰滲透持續加  
劇，行政院於114年9月10日配合修正前揭注意事項相關  
規定，本府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亦自即日起參照該  
注意事項配合辦理，其中有關赴港澳之通報作業部分詳  
述如下：   

(一)
  
不分平日或假日；亦不區分因公或非因公，行前均應至  
「差勤系統」及「國人赴陸港澳動態登錄系統（網址：  
https://www.mac.gov.tw/cp.aspx?n=015A70099E11C8  
A8）進行登錄，並影送所屬機關留存。   

(二)
  
如非公務事由，應於「出境日3日前」填具「人員非因  
公務事由赴香港或澳門通報表」通報所屬機關。   

(三)
  
如在港澳期間臨時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，未及事前  
通報者，亦應於「返臺後1週內」，主動填具「人員赴  
香港或澳門會見或聯繫特定身分人員通報表」通報所屬  
機關，並由所屬機關通報陸委會。   

三、

  
本案擬以電子郵件轉知本校全體同仁知悉並配合辦理赴  
港澳之通報作業，另因人事行政總處刻正於差勤系統修  
正介面及掛載通報表作業，並增列警示文字，爰擬俟修  
正完竣後以併同以電子郵件轉知本校全體同仁配合辦理  
。   

四、

  
文陳閱後存查。   

  
敬陳　校長   

承辦單位 電話：02-25961567轉181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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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46011113  
主旨：有關本府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學校適用公務員服務法（以下簡稱服務法）之人員  
赴香港或澳門（以下簡稱港澳），請自即日起參照「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人員赴  
香港或澳門注意事項」辦理一案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陳瑞齡 送陳/會 114/11/18 16:20:10  
    
2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各組室 秘書 鄒政勇 送陳/會 114/11/18 16:23:40  
    
3.明倫高中 明倫高中校長室 校長 洪金英 決行 114/11/18 17:07:58  
可   


